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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熱門法訊速報-司法實務面面觀  

 

102 年 11 月司法院公報刑事裁判選輯 
 
 

一、102 年度台上字第 3288 號 

(一) 法院組織法第 62 條規定，檢察官於其所屬檢察署管轄區域內執行職務，但遇有緊

急情形或法律另有規定者，不在此限。足見除非有但書情形外，否則檢察官僅於

其所屬檢察署管轄區域內，始有行使偵查犯罪之職權。 

(二) 而刑事訴訟法第 229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，警政署署長、警察局局長或警察總隊

總隊長於其管轄區域內為司法警察官，有協助檢察官偵查犯罪之職權。可見該款

司法警察官，於管轄區域內，才有協助檢察官偵查犯罪之職權。 

(三) 又同法第 230 條第 1 項第 1 款、第 2 項、第 231 條第 1 項第 1 款、第 2 項，雖僅

規定警察官長、警察知有犯罪嫌疑者，應即開始調查。但既規定警察官長應將犯

罪嫌疑調查之情形報告該管檢察官及協助偵查犯罪之司法警察官；警察應將犯罪

嫌疑調查之情形報告該管檢察官及司法警察官；警察官長應受檢察官之指揮，偵

查犯罪；警察應受檢察官及司法警察官之命令，偵查犯罪。顯見上開警察官長、

警察知有犯罪嫌疑者，應即開始調查之職權，亦應限於管轄區域內，始得為之。 

(四) 再警察勤務條例第 3 條規定，警察勤務之實施，應晝夜執行，普及轄區。各級警

察機關通報越區辦案應行注意要點第 1 點規定，為發揮各級警察機關整體偵防力

量，提升打擊犯罪能力及避免於越區辦案時，因執行、配合不當，引致不良後果，

特訂定本要點。第 3 點第 1 項前段規定，各級協助偵查犯罪人員，於管轄區外執

行搜索、逮捕、拘提等行動時，應通報當地警察機關會同辦理。第 6 點第 2 項規

定，各級警察機關搜獲他轄犯罪確切情報，可通報當地警察機關偵處，因而偵破

刑案或緝獲逃犯，視同共同偵破。均可見警察官長、警察原各有管轄區域，於管

轄區域內始有調查犯罪之職權，因調查犯罪，如欲於管轄區外執行搜索、逮捕、

拘提等行動時，應通報當地警察機關會同辦理。而於搜獲他轄犯罪確切情報，則

可通報當地警察機關偵處。並非得於管轄區域外調查犯罪。否則，無異較檢察官

與協助偵查犯罪之司法警察官，擁有更廣泛不受轄區限制之調查犯罪權限，顯非

適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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